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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编制说明

（一）工作简况，包括任务来源、主要工作编制过程等；

根据国标委综合[2016]63 号文《关于下达 23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》,

受工信部委托，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牵头组织标准

起草工作，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即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）负责 GB

20075-2006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的修订，项目计划编号：20160970-Q-339。

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接到标准修订任务后，为保证标准的先进性、科学性

及适用性等，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，先后吸收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

心有限公司（方案论证、试验验证）、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（方案论证、

样品提供）、力帆实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（文本起草、样品提供）、洛阳北方企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（方案论证、文本起草）等共同参与标准修订工作。

2016 年 10 月，启动标准编制，召开工作组会议，对标准的编制整体思路及与

现行有关标准的协调等进行了讨论，并提出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。

2016 年 11 月-2017 年 10 月，根据计划，组织开展专题调研，收集、整理及

分析国内外相关产品技术资料，明确标准修订的原则、形成技术方案，编制完成

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初稿。

2017 年 11 月-12 月，在中日法规标准交流会上进行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

技术方案等宣讲交流，听取意见。

2018 年 1 月-11 月，根据标准初稿等，选取国内外十四组典型样车开展试验验

证，确定标准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的合理性、科学性及先进性。

2018 年 12 月-2019 年 2 月，在综合评估我国摩托车产品技术发展水平及试验

验证的基础上，对标准初稿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征求意

见稿。

2019 年 3 月-5 月，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标委会，公开征求各委员单位及行业

企业意见。

2019 年 6 月-7 月，根据标准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或建议，对标准文本进行系

统修订，形成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送审稿。

2019 年 8 月，标准送审稿提交标委会，由标委会提出预审。

2019 年 10 月 15 日，由摩托车分标委秘书处在南京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，会

上经专家审查，提出修改意见，经参会专家表决通过。工作组根据会审意见对标

准送审稿重新整理修改后形成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报批稿，10 月 24 日递交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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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车分标委秘书处。

（二）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；

2.1 标准编制原则

一是对原标准的合理要求进行论证、继承和发展，保持标准修订前后的一致

性，保证标准的科学性。

二是适应我国摩托车产品多元化发展需求及技术现状等，明确摩托车乘员扶

手的界定范围，满足驾乘人员乘坐基本安全防护需求，保证标准的适用性。

三是参考相关欧盟法规或国际标准要求等，与国际主要摩托车驾乘人员安全

要求的一致性，保持标准的先进性。

2.2 主要内容

适用范围：基于驾乘安全，降低风险，两轮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须明确设置

的乘员扶手。

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

1、术语和定义：明确摩托车乘员扶手所涵盖的典型类型（拉带装置、手柄

装置、脚踏装置及具备乘员扶手功能的辅助或附加装置等），给出明确定义；

2、一般要求：提出摩托车乘员扶手系统及装置的基本安装及安全防护等要

求。

3、特殊要求

3.1、拉带装置：对拉带装置提出定性或定量的技术要求及判定依据；

3.2、手柄装置：对手柄装置提出定性或定量的技术要求及判定依据；

3.3、脚踏装置：对脚踏装置提出定性或定量的技术要求及判定依据；

4、附加要求：对辅助或附加装置依据乘员扶手功能归类，满足对应装置的技

术要求。

5、实施说明：对新定型车、已定型的在产车实施给出明确要求。

6、附录

对拉带装置、手柄装置、脚踏装置等分别给出统一、明确的试验方法，包括

试验准备、试验过程、结果记录及取值等，避免方法不一致造成的偏差。

比较原标准，本次标准修订主要涉及的内容：

1、新增加了摩托车乘员扶手的术语和定义。

2、参考欧标，摩托车乘员扶手类型新增加了脚踏装置技术要求。

3、增加了对具备扶手功能的辅助或附加装置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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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补充了拉带装置、手柄装置、脚踏装置等试验方法；原标准只有技术要求，

未明确的具体试验方法。

（三）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果；

摩托车乘员扶手是摩托车上必须配装的、驾乘人员乘坐时可以把持或握持的

安全部件(装置)之一，提供支撑力保持驾乘人员的身体平衡，其品质（含安装）

好坏直接影响到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；摩托车作为道路车辆，保障配装的乘员扶

手质量，提供统一、明确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及判定依据是十分必要的。

结合原GB 20075-2006技术要求和(EU)No.44/2014附件XIII有关技术要求的

修订情况等，国家摩托车质检中心组织对新标准涉及的摩托车乘员扶手拉带装置、

手柄装置、脚踏装置等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进行了试验验证，确保技术要求合理，

试验方法科学，达到了预期修订完善的目的，保证了我国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

准的先进性、科学性和适用性。

摩托车乘员扶手相关装置试验验证情况如图 1～3所示。

图 1 拉带装置试验验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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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手柄装置试验验证图

图3 脚踏装置试验验证图

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作为我国摩托车标准体系中涉及乘员乘坐安全的基

础性标准，本次修订增加了摩托车乘员扶手的覆盖面，补充完善了乘员扶手各装

置的试验方法，技术要求更加合理规范，摩托车驾乘人员乘坐安全保障更加全面，

可有效防止驾乘人员乘坐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提升我国摩托车产品整体安全技术水

平。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，标准的发布为国家监管、行业管理、研发/生产、认证

/检测等提供了依据。

（四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

对比情况，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；

本标准修订时参考了欧盟最新法规(EU)No.44/2014附件XIII有关摩托车乘员

扶手等技术内容（不含管理规定等），保持与国外先进标准要求一致。

原GB 20075-2006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修改采用了93/32/EEC中相关拉带

装置、手柄装置的技术要求，2006年发布至今已历时13年；2014年欧盟委员会推

出(EU)No.44/2014，其中附件XIII中在拉带装置、手柄装置技术要求不变的的基础

上，增加了对脚踏装置的技术要求等。作为保证驾乘人员安全的国家标准，新修

订的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参考了(EU)No.44/2014附件XIII等相关的技术要求，

保证了与国际先进法规的一致性，对消除国际摩托车技术壁垒，规范和引导我国

摩托车相关技术进步等提供了依据。

为保证标准的适用性、科学性、先进性，先后选取了国产十组典型摩托车产

品（跨骑式/踏板式，两轮/三轮）、进口四组相同类型摩托车产品（跨骑式/踏板

式，两轮/三轮）对比测试，乘员扶手各装置试验方法采用预设拉（压）力的方式

进行，结果均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（预定值）要求。经对比分析，摩托车乘员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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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作为车辆重要安全附件，国产产品与进口产品安全性能相当，达到国内先进水

平。

（五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；

本标准未直接引用现行法律、法规，相关内容均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本

标准发布后将替代原 GB 20075-2006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，与其他现行标准、制定

中标准无冲突，标准中所引用的其他相关标准均为现行有效的。

（六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；

无。

（七）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；

摩托车乘员扶手直接涉及摩托车驾乘人员安全，应有明确的技术要求和统一

的试验方法加以规范和保障，建议继续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/实施。

（八）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；

作为新的国家标准，新增了部分装置的技术要求，如脚踏装置等，考虑企业

在产车型批量生产及产品转型周期的实际情况，建议对于新申请车辆型式批准的

车型，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；对于已获得车辆型式批准的车型，自标准实施之

日起第 25 个月开始执行。

（九）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；

替代现行标准 GB 20075-2006。

（十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作为法人单位，被国家认监委授权为国家摩托车质量

监督检验中心，并对外开展具体业务；2016 年以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名

称申报获批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标准修订项目。根据标准起草单位须采用法人单

位名称的要求，本标准起草单位名称由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调整为中检

西部检测有限公司，特此说明。

《摩托车乘员扶手》编制工作组

2019 年 10 月 24 日


